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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

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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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迅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 

监事会关于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

的公告 

 
 

鹏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甘肃迅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对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

带“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（鹏盛A审

字[2023]第00092号）及《关于对甘肃迅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

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》（鹏盛A专函字[2023]第00017号）。公司监事会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有

关情况进行说明。 

 

一、审计报告关于带“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段落的具体内容 

审计报告中的带“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段落为：“我们提醒财务

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所述，由于贵公司近

几年连续亏损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，累计净亏损已达到7,946,561.12元，亏损

金额占股本的比例为45.38%；2022年12月31日贵公司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了

72.71%。贵公司一笔借款本金为8,815,394.94元的短期借款于2021年6月24日到

期后未按期偿还，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9日出具了《民事

判决书》（（2021）甘0102民初16967号），判决贵公司承担违约责任，应向上

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浦发银行兰州分行”）偿还

借款本金、利息和罚息。因贵公司未履行已生效的民事判决，浦发银行兰州分行

向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（文书号：（2022）甘0102执23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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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，执行中双方达成了《执行和解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“贵公司自2022年5月

30日起逐月偿还借款本金，2023年6月10日之前偿还全部借款本金以及罚息、复

利”。贵公司按照协议于10月10日前共偿还借款300.06万元，尚未偿还短期借款

本金581.48万元，贵公司未按照和解协议约定于2022年11月、12月偿还逾期借款，

也未与浦发银行兰州分行达成新的《执行和解协议》。按照《执行和解协议》约

定，因贵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付款，浦发银行兰州分行仍有权申请恢复强制

执行，这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。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财务报表的编

制基础所述，这些事项或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

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” 

 

二、公司董事会出具了《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

项说明的公告》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4），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的专项

说明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并提出如下书面意见： 

1、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《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审

计意见的专项说明》无异议。 

2、本次董事会出具的《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

专项说明》能够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反映公司实际情况。 

3、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审计报告中所提事项对公司的

影 响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4、监事会对于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无异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甘肃迅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 

监事会 
 

2023年6月30日 


